
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大學部暨專科部 

延修生通過畢業門檻學期中畢業申請書 
 

注

意

事

項  

一、限已修畢規定之科目學分僅尚未通過畢業門檻，規劃於學期中通過門檻欲申請期中畢業者
申請。 

二、申請期限：通過各所系科規定專業或英文能力檢定，且證明文件已經各所系科登錄確認者，
第一學期請於 11 月 30 日前提出申請、第二學期請於 4 月 30 日前提出申請。經畢業資格
審核通過後，依申請月份製作學位證書。 

三、繳交學雜費：凡應屆畢業生，惟未通過畢業門檻者，視同「延修生」，仍在校學期須依選課
期程進行畢輔課程選課，並繳交學分費、團體保險費、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。倘規劃於
校外參加證照考試而未修習校內畢輔課程者，當學期仍需繳交團體保險費、電腦及網路通
訊使用費。 

四、退選課程及學雜費退費：選讀學校畢輔課程又同時自行參加校外考試取得認證，擬申請期
中畢業者，請務必提出退選課程。除「團體保險費」一律不予退費外，其餘各費依教育部
「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退費基準表」辦理因期中畢業按比例退費。 

五、延修生仍需依離校程序填寫離校申請單辦理離校手續。 

學生填寫欄：  

姓 名  申 請 日 期 年     月    日 

英 文 姓 名 
(英文拼音需與護照上相同) 

學 號  

部別/學制 

(請勾選 ) 

□日間部 □進修部 

班 級  □大學部 (□二技    □四技  ) 

□專科部 (□五專    □二專  ) 

科 系 所 別  電 話 
市話：  

手機：  

本人於      學年度第      學期之學期中取得：  

□英文畢業門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專業門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其  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科系所承辦人 科系主任/所長 院    長 

□通過 

□不通過 
  

教務處（註冊課務組/進修組） 組    長 教務長（決行） 
擬: 

畢業資格審查通過，擬請同意授予學位及

畢業證書上用印，核發畢業證書。 

 

 

  

文書組用印註記 

＊本申請書奉核定後正本由教務處(註冊課務組或進修組)留存，影印本分送相關單位及申請學
生存參。 


